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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保障措施的具体实施、保障措施制度中的对应性原则、保障措施制度中的发展中国
家特殊待遇、特殊保障措施。作者1993年毕业于中南政法学院经济法系，同年考入中
国政法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吴焕宁教授和王传丽教授。1996年毕业后，被分配到
深圳大学法学院从事法律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担任的课程有国际经济法、海商法等。
作者工作5年后，又回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攻读国际法专业博士学位，在王传丽教授指导
下学习和科研。2004年7月，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位。《WTO保障措施制度理
论与争端解决实践研究》就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善而成。

一、选题思路及其理论与实际意义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中，作者除了课程学习，还参加了导师组织的学术研究活动，例
如参与翻译美国钢铁纠纷案的各种文件，对有关WTO协定进行逐条解释，编写WTO词
条解释等等。在导师组织的科研中，作者接触了大量的有关WTO保障措施制度的资料
，对该制度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因此，作者决定将保障措施制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
究对象。很巧的是，中国于2001年正式成为WTO成员后，与美国发生的第一起提交WT
O争端解决机构解决的贸易纠纷就是钢铁保障措施问题，这更坚定了作者研究保障措施
制度的决心。目前，有关保障措施制度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介绍性的评述上，作者希望
能做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虽然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但是由于多边贸易谈判进程缓
慢，特别是坎昆会议的失败，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前景蒙上了阴影，更多的国家都在冷处
理世贸组织谈判，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中。2003年中，美国已
将多个国家纳入了其双边自由贸易联盟中，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放射型格局正在形成。
其他地区的国家也纷纷进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目前，全球已经有六大区域经济体
，即：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中欧自由贸易协定和
安第斯共同体。世界贸易的45％一60％是在这些区域组织内部进行的。中国也采取了
灵活应对的积极政策，既积极加强区域、双边自由贸易合作，又认真遵守世贸组织承诺
，降低进口关税总水平。2002年11月，中国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达成一致。2003年又签订了《内
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
安排》。2003年10月1日，中国与泰国的蔬菜、水果实现零关税。

贸易自由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从来就是如影随形的两种理论，世界各国的贸易政策也是
在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的交替变化中得到发展。在WTO建立后，各种贸易保
护力量仍在发挥重要的作用。新的贸易保护方法更隐蔽、更有效，从传统的关税保护、
数量限制转向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技术壁垒等手段。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国家
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
济合作与竞争中，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总是处于劣势。由于要调和不同
发展水平国家的利益和要求，WTO协定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妥协和例外的体系。贸易自
由化是WTO的理想，而各种例外规定则是对现实的妥协。在WTO协定体系中，反倾销
、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是三种最引入注目的“合法”贸易保护措施，它们是贸易自由化的
“例外”，同时也是各国保护国内产业、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盾牌。保障措施是WTO
允许进口成员在一定条件下对外来进口采取的保护国内产业的救济措施。与反倾销、反
补贴不同的是，保障措施针对的是公平贸易，属于公平救济措施，而反倾销、反补贴针
对的是不公平贸易行为；另一方面，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具体针对倾销产品和接受
补贴的产品，不针对没有倾销或接受补贴的其他相同产品，而保障措施却是针对所有进
口产品。因而，保障措施更容易被滥用，对贸易的扭曲作用也更直接、更有效。在wTo
一般降低关税和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之下，保障措施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被各成员用来保
护本国的国内产业。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外向型特征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对其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并基本保持顺差。2003年
，中国对外贸易总值高达8512亿美元，进口、出口双双突破4000亿美元大关，总体贸
易增速为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中国加入wTo后，一方面可以享受wro协定规定的



权利，如产品在其他成员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另一方面要承担降低关税、
开放市场的义务。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降至18．1％，2003年又降至16
．8％。中国工业品的平均关税在入世后降至11．4％，2003年又降至10．3％。2004年
中国进一步降低关税，进口关税总水平由11％降至10．4％。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不
仅履行了加入时所作的开放承诺，而且在保险、旅游服务等领域实行了一定范围内的提
前开放。入世两年来，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进口大幅度增加，为全球经贸伙
伴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准入机会。

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是容易受损害的国家之一，特别是由
于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中，规定了其他成员可以针对中国产品采取过渡
性保障措施，这使中国的出口更容易受到其他成员的保障措施调查。所以，研究如何利
用保障制度保护我国国内产业及防止和补救外国的保障措施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是非常
必要的。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406条款和421条款的规定，美国可以对来自共产
党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产品造成的市场扰乱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其适用条件低于《保障
措施协定》(Agreementon
Safeguards，以下简称“SA”)规定的条件，调查程序具有随意性，即使来自中国的产
品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产品一起扰乱了美国市场，美国可以只针对中国产品采取特别保障
措施，带有明显的歧视性。另外，如果其他国家针对中国产品采取特别保障措施，从而
导致中国产品向美国市场的贸易转移，美国也可以对来自中国的产品进行监管并采取限
制措施。因而，中国加入WTO后，产品出口受外国保障措施限制很多，前景不容乐观
。

二、研究方法

GATTl994第19条和乌拉圭回合达成的SA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GATI第19条是保障措施
制度的最初依据，而SA是对第19条的细化和加强。这两个规定构成了WTO保障措施制
度的基本框架。另外，GATWWTO实践对保障措施的解释和达成的一些谅解也有助于研
究保障措施制度的发展和演变。美国是保障措施制度的发源地，因而美国的相关法律制
度，如1974年贸易法(201条款)、乌拉圭回合实施法、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法都成为作
者研究的重点。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参考了大量的中外文献资料，对这些文献的作者深
表感谢。

法律理论的研究离不开实践，WTO成员间的贸易实践和争端解决实践，特别是以美国
钢铁保障措施纠纷案为代表的一系列保障措施案件，为作者的研究提供了生动的资料。
作者尽力将各个案例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法律推理和裁决进行比较分析，参照WTO
协定的有关规定，概括和抽象出一般的结论。2001年6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
SITC)根据美国贸易代表(USTR)的要求发起钢铁保障措施调查。依据USITC的肯定性裁决
，美国总统于2002年3月5日发布第7529号总统令，对10种钢铁产品的进口采取保障措
施，形式为征收8％_30％的关税。保障措施的适用期为3年零1天，自2002年3月20日起
生效。此举引起欧共体、日本、中国等WTO成员的强烈反应。在磋商未果后，欧共体
、日本、韩国、中国、挪威、瑞士、新西兰和巴西先后向wro争端解决机构(DSB)申请
成立专家组解决此争端。专家组报告于2003年7月11日被散发给各成员，专家组裁决美
国采取的所有10种保障措施不符合SA和GATTl994的规定。美国向DSB上诉机构提出上
诉，上诉机构审理后于2003年11月10日散发了该案的上诉机构报告，维持了专家组的
大部分裁决，再次确认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不符合SA和GATT1994的规定。在欧盟、日
本、中国等WTO成员的报复压力下，美国于2003年12月4日宣布取消上述钢铁保障措施
，为该争端的解决划上了句号。该案的圆满解决不但再次证明了WTO争端解决机制在
解决成员贸易争端方面的作用，也说明了wro成员，特别是发达国家成员还是愿意遵守
WTO规则的。我国也通过参加该争端的解决学习了WTO规则的具体操作。

我国也可以利用保障措施制度对外国进口产品采取限制措施，从而保护国内产业。由于
上述美国采取的钢铁保障措施，导致世界市场的大量钢铁产品发生贸易转移，应国内钢
铁企业的申请，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现改组为商务部)于2002年5月20日决定对部
分进口钢铁产品进行保障措施立案调查。调查机关于2002年11月19日作出终裁决定，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同日发布公告，自2002年11月20日起对热轧普薄板、冷轧普薄板(
带)、彩涂板等5类进口钢铁产品实施最终保障措施，形式为关税配额，期限为3年(包括
临时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在WTO上诉机构裁定美国钢铁保障措施违反WTO协定，美
国决定撤销其钢铁保障措施后，鉴于钢铁贸易形势的发展，中国商务部决定，自2003
年12月26日起，终止上述钢铁保障措施的实施，不再对该措施项下的进口钢铁产品加
征关税。

《WTO保障措施制度理论与争端解决实践研究》共分七章，第一章绪论，介绍了保障
措施制度的基本概念、性质及特征。第二章和第三章探讨了采取保障措施的基本条件，
即：(1)不可预见的发展的存在；(2)进口激增；(3)对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
损害威胁；(4)进口增长和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四章探讨了
保障措施的具体实施，包括保障措施的基本调查程序、保障措施的形式、通知与磋商义
务、保障措施的期限与复审等。第五章探讨了保障措施实施中的对应性原则。第六章探
讨发展中国家在保障措施制度中的优惠待遇。第七章探讨了特殊保障措施，包括农产品
特殊保障措施、纺织品过渡性保障措施和针对中国的特别保障措施。在附录部分，作者
选取了几个代表性的保障措施案例，简要介绍了这些案例的案情概要、争议焦点、专家
组裁决和上诉机构裁决，可以作为读者进一步研究的资料。

希望《WTO保障措施制度理论与争端解决实践研究》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
同仁一起来研究WTO保障措施制度和其他制度，为我国更好地履行WTO义务和利用WT
O规则发展和保护国内产业献计献策。

作者介绍:

目录:

WTO保障措施制度理论与争端解决实践研究_下载链接1_

标签

评论

-----------------------------
WTO保障措施制度理论与争端解决实践研究_下载链接1_

书评

http://www.allinfo.top/jjdd
http://www.allinfo.top/jjdd


-----------------------------
WTO保障措施制度理论与争端解决实践研究_下载链接1_

http://www.allinfo.top/jjdd

	WTO保障措施制度理论与争端解决实践研究
	标签
	评论
	书评


